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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深交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

收到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

团股份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第 129 号，本公司现对上述关注

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回复，全文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决策过程，包括但不限于决策参与人、

决策时间，决策内容等： 

回复： 

公司终止本次交易具体决策历程如下： 

时间 地点 决策讨论方式 谈论参与人 讨论及决策内容 

2016 年 6月 12 日  通讯方式 
长高集团：马晓、林林 

国信证券：徐新正 

讨论证监会新政策

及与新政策相关的

本次重组方案内容 

2016 年 6月 14 日 长高集团 会谈 
长高集团：马孝武、马晓、

林林 
披露临时停牌公告 

2016 年 6月 14 日 长高集团 会谈和通讯 

长高集团：马晓、林林 

郑州金惠：张晨民 

国信证券：徐新正 

与郑州金惠控股股

东张晨民就重组相

关协议进行重新商

议，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 

2016 年 6月 20 日 长高集团 

现场和通讯相结

合召开董事会会

议 

长高集团全体董事 

长高集团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撤回重组申请

材料并对重组方案

进行重大调整 

2016 年 6月 22 日 华网电力 会谈 

长高集团：马晓、林林 

华网工程：柳安喜、张艺林、

彭纯心 

确定新方案的交易

价格、发行价格等

重要条款 



2016 年 7月 6 日 华网电力 会谈 
长高集团：马晓、林林 

华网工程：柳安喜、张艺林 

讨论将收购华网电

力的方式从发行股

份的方式变更为现

金收购的方式 

2016 年 7月 10 日 长高集团 现场会议 长高集团全体董事 

长高集团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决议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同时

决议用现金的方式

收购华网电力股权 

 

二、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合理性和合规性； 

回复： 

鉴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公司与本次交易标的之一郑州金惠的控股股东

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了重新商议，但在关键条款上未达成一致，因此公司决议停

止收购郑州金惠股权。同时，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历时较长，交易对方华网电力主要股东提出加快并购进程，希望公司尽快

完成收购，以利于华网电力经营活动更好的开展。从公司战略发展考虑，经公司

与华网电力股东认真协商，拟将发行股份的收购方式改为通过现金收购的方式来

购买华网电力 100%股权。 

2016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三届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本次终止重组

及采用现金收购的方式收购华网电力股权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已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拟于 2016 年 7 月 27 日召开 2016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及现金收购华网电力的相关议案。  

因此，公司终止本次交易正在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终止程序合法、合规。  

     

三、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回复：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公司董事会组织开展，公司董事长马孝武先生为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带领人，负责对本次重组方向的把握；公司董事、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马晓先生和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林林先生是本次重组事项的

整体推进者和执行者，负责协调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工作、与交易对

方关于交易方案的谈判、向董事会汇报交易进展、涉及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工作

等；公司独立董事积极参与本次重组事项的讨论，并提供其宝贵建议，在重组事

项推进的过程中，为各个事项的合理合规性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历了从筹划至申报至中止至调整，最后到终止，

过程较为复杂，历经时间较长。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公司对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

分别进行了两次审计和两次评估，分别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和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出具了两次审计报告和两次评估报告。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讨论，与本次中介机构和交易对方进行

反复的论证和协商，意使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目标、符合政策监管方向、更好

的把控风险。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认真听取了董事会主

要重组工作人员的介绍，从公司发展的角度和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角度，提出

了专业的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充分履行了勤勉

尽责的义务。 

 

四、请你公司对与重组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说明公司的信息披

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是否

充分披露重组终止风险。 

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历程及相关信息披露进行了全面自查，情况

如下： 

（一）重组报告书（草案）披露前的相关历程及信息披露 

1、2015年7月20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临时停牌，公司于2015年7月

2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41）。 



2、2015年7月25日，公司披露《关于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5-42），公司确定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公

司股票于2015年7月27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3、2015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展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停牌期间，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 

    4、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0日、2015年8月17日、2015年8

月24日披露了《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44、

2015-45、2015-46、2015-47）。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

本次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各项工作。由于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

调、沟通和确认，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公司股票申请于2015

年8月26日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披露了《发行股份收购资产延期复

牌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48）。 

5、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日、2015年9月11日、2015年9月18日相继披露了

《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52、2015-54、2015-55）。

2015年9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59）。由于本次收购标的所涉及的资产、业务、财务等各方面核查工作量

较大，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

认，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

年9月25日起继续停牌。 

6、2015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暨继续停牌的议案》，此议案已经公司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经申请后，公司股票从2015年10月27日开始继续停

牌。公司分别于2015年10月30日、2015年11月6日、2015年11月13日、2015年11

月20日、2015年11月27日、2015年12月4日、2015年12月11日、2015年12月18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经核查，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上述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了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相关审批程序，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了事项进展情况。并对本次重组存在的

不确定性进行的相关风险提示。 

（二）重组报告书（草案）披露后的相关历程及信息披露 

1、2015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

议案，并按要求于2015年12月23日披露了相关文件内容以及《关于披露重组报告

书（草案）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2、2015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南长高高压开关

集团股份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66 

号）。公司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重组问询函作出回复，并更新了《湖南长高

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摘要。有关回复、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及摘要、中介机构

报告等于2016年1月6日刊登于相关指定披露媒体。公司股票于2016年1月6日开市

起复牌。  

3、2016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及事宜。  

4、2016年1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160048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5、2016年2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司于2016年2月4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0048号]，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在30个工作

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6、2016年3月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一次反馈



意见延期回复的公告》，由于反馈意见涉及的问题和需要收集补充的材料较多，

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回复材料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因此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延期提交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7、2016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

了调整。2016年4月25日，公司对外公开披露了调整后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反

馈意见的回复材料。 

经核查，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披露了《湖

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报告书（草案）》等相关文件，及时、准确、完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在重组报告书（草案）“第二节 重大风险提示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交易风险（一）本次交易可能终止的风险”的重大风险提示中，充分披露了本次

交易在推进过程中可能因各种原因存在被终止的风险。 

（三）本次资产重组的中止 

2016年4月30日，公司对外披露《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审查事项的公告》，由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郑

州金惠尚需取得河南省政府关于郑州金惠历史沿革相关事项的确认文件。公司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审查。 

经核查，公司已在《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审查事项的公告》中提示了本次重组事项有可能被终止的风

险。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第二次停牌 

1、2016年6月14日，因公司拟与本次交易的收购标的之一郑州金惠控股股东

就本次交易相关协议部分条款进行重新商议，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6



月14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于2016年6月14日，披露了《临时停牌公告》。 

2、2016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

案》，公司拟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文件，并拟对本次重组进行重大调整，并于2016年6月21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3、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项目撤回审查的申请》，并于2016年7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2016] 359号)，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4、2016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关于公司收购

湖北省华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决议终止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同时拟以现金收购的方式收购华网电力

100%股权。公司于2016年7月12日披露了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7

月12日开市起复牌。 

综上，公司经全面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严格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聘

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师、评估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对目标公司的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

和协商。同时认真按照有关要求，在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定期发布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26 日 

 




